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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2019年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： 

　　为强化示范创建，促进我省家庭农场健康、规范发展，根据《广东省农业厅关于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管理的办法》（粤农规

〔2018〕6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决定开展2019年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工作。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认定条件

　　申报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必须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有关条件。

　　二、申报材料

　　（一）广东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表（见附件1）。

　　（二）家庭农场基本情况简介。

　　（三）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　　（四）场房场地、办公设施设备、附属设施等佐证材料（如房屋照片、设备发票等）。

　　（五）土地承包、流转合同或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复印件。

　　（六）从业人员参加相关技能培训等佐证材料。

　　（七）2018年生产经营收支记录或家庭农场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等财务会计报表。

　　（八）家庭农场相关管理制度和最近半年生产经营记录档案（包括投入品使用、生产作业、产品销售）。

　　（九）产销对接佐证材料（例如与超市、直销中心、企业、合作社、学校等建立产销对接关系的协议等）。

　　（十）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食品的认证或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定或授权使用的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。

　　（十一）从事畜禽养殖的家庭农场须提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证号、畜禽养殖场备案编码，从事水产养殖的家庭农场须提供有效的水

域滩涂养殖证证号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登记养殖水域、滩涂）相关证号。

　　（十二）荣誉证书及其他可展示家庭农场实力的佐证材料（复印件）。

　　相关材料统一用A4纸装订成册。

　　三、申报程序

　　（一）自愿申报。符合申报条件的家庭农场，向当地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，提交相关申报材料。

　　（二）审核推荐。由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、现场核查，并择优推荐，将审查推荐意见及申报材料以正

式文件上报市级农业农村局。

　　（三）复核上报。市级农业农村局对县级推荐的示范家庭农场进行复核，择优推荐。在《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上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

公章，填写《推荐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名单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连同县级推荐材料一并以正式文件（一式三份）报省农业农村厅。

　　四、工作要求

　　（一）各级农业农村局要高度重视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工作，切实负起责任，依照认定条件，严格把关，认真做好申报材料真实性的

审查、复核、推荐等工作。县级农业农村局要对申报示范农场经营状况进行实地考察，确保推荐的家庭农场真正具有较高的规范化、标准

化建设水平，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示范带动能力。

　　（二）申报认定的家庭农场要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根据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取消有关证明事项的公告》（广东省

农业农村厅公告2018年第8号）：农业部门认定为家庭农场（或示范家庭农场）的佐证材料；营业执照；户口本复印件；身份证复印件；

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;畜禽养殖场备案表；水域滩涂养殖证；不动产权证书（登记养殖水域、滩涂）等不需提供，由县级农业农村局根据

有关证号、编码进行网络核验或者部门间核查。

　　（三）各市申报材料请于2019年10月31日前报送至省农业农村厅（政策法规与改革处）。

　　附件：1.广东省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申报表

　　　　　2.　　市推荐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名单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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